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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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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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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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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什么情况下
应执行回避制度

我家兄妹三人， 我父母亲立遗嘱把 100

平方米的土地给我弟弟。 家里共有土地 170

平方米， 其中房屋 142 平方米。 我和妹妹告

到法院请求判决遗嘱无效， 弟弟非法占用的

70 平方米土地归还我们， 法官判我们败诉。

第二次我和妹妹又起诉弟弟， 请求法院判决

不属于遗嘱范围的土地和房屋归我们。 现在

还是同一法官审理， 我们请求这个法官回避，

可是这个法官不回避。 这种情况是否违反规

定？ 符女士

【解答】

符女士， 您好！ 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程序

是民事审判中的基本程序， 是人民法院审理

第一审民事案件中最常用的程序之一， 它包

括起诉和受理、 审理前的准备、 开庭审理、

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合议庭合议和作出裁

决等程序。 同一审判程序是指一个案由、 一

个案号的案件中的审判程序， 而不是指一件

事引申出的所有关联案件的审判程序， 如果

一审法官审理该案的一审后又参与审理该案

的二审， 这就属于参与了该案的其他程序审

判，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依据相关规定申请法

官回避， 但如果一审结束后， 您又提出新的

诉讼请求重新诉讼的， 不属于回避的情况，

因此， 法官的行为并没有违反规定。

政府公开采购设备
指定平台可否收费

某政府部门采购设备， 指定必须从某平

台上采购， 所有符合条件的设备都可进入该

平台上展示， 但设备公司每卖出一套产品都

要给平台一定提成， 如果设备公司不给提成，

就进入不了平台， 该政府部门就不能采购该

设备公司的产品。 这合法吗？ 刘先生

【解答】

刘先生， 您好！ 如您作为供应商在政府

采购过程中遇到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可以参考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

营商环境的通知》 的规定进行质疑和投诉。

重组他人作品
是否属于侵权

请问用 A 的作曲与 B 的词组成新歌， 这

样的组合方式有版权吗？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运用他人已有的作品进

行重组， 一般是需要得到原著作权人的授权，

如果重组后两部作品相同或相似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两部作品的作者是否有接触或者作

品有接触的痕迹来判断是否构成抄袭。 如果

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 而被告方

没法提供其创作过程以证明未进行模仿而是

独立创作的， 侵权即成立， 就不能取得新作

品的版权， 如果两部作品对比后， 新作品从

立意到内容是全新的作品， 与原作品没有相

同或相似之处， 则不构成侵权， 版权应归原

作者和改编人共有。

装修公司已注销
违约金如何讨要

去年 9 月份我与 A 公司签订装修合同，

杨经理是签约人。 结果 10 月份的时候公司注

销了， 我们也未接到通知， 杨经理继续收取

我们的费用来进行装修， 且他还成立了 B 公

司。 但是一直到今年 6 月才装修完毕， 当我

们要求其按照合同协定的违约金进行赔偿时，

杨经理却以他不是 A 公司法人代表为由拒绝

赔偿， 请问这个违约金该向谁要呢？ 向女士

【解答】

向女士， 您好！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您本应依据合同约定向签约方主张权利， 但

由于该公司已注销， 因此， 义务主体不存在

了， 但根据 《公司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 调取该公司注销的企业信息内档后， 根

据该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主体的约定， 向该

主体主张权利。

成功开拓市场
却被无理清退

我今年 68 岁。 2020 年 11 月， 我在一家

茶业交易中心开户交易现货茶业， 当时开户

时没有明确告知投资者年纪限制为 65 岁以

下。 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展业拓展的市场， 做

到了一定的规模。 公司却以合规性的要求，

清退所谓的超龄投资者， 由此给我带来巨大

的损失。 我的诉求是拒绝清退， 公司的年纪

限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梁女士

【解答】

梁女士， 您好！ 法律对此问题并没有明

确规定， 根据您的描述， 该公司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 建议您先行协商， 如协商不成， 可

依法维权。

迟迟不开始脱密期
如何才能尽快离职

我准备从银行离职， 根据规定， 离职有

一个月的脱密期， 我对此无异议。 但我 2021

年 4 月 25 日正式提出离职， 行长以 “客户需

要找人交接” 为由， 对我的离职申请不予理

睬， 因此不算脱密期开始， 至今， 仍未确定

交接人员。 这种情况下，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

尽快离职呢？ 薛女士

【解答】

薛女士， 您好！ “脱密期” 即“离职提

前通知期”， 是指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在离职

前需提前通知用人单位， 期间用人单位可以

采取相关的脱密措施， 该期限届满， 员工才

可以正式离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劳动者辞职不需要经过单位批准， 但辞职应

该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建议您书面提出辞职

后， 按照与单位约定的脱密期完成脱密义务

即可， 如需维权， 可与单位协商或向劳动仲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退租时未打扫房屋
可否继续收取房租

我租的房 5 月 25 日到期， 中介公司认为

没有打扫干净房间， 要求我重新打扫， 但并

没有要求什么时候去打扫。 因为工作原因，

我在 5 天后的周末去打扫， 中介公司要求我

缴纳这 5 天的房租， 请问合理吗？ 冯先生

【解答】

冯先生， 您好！ 房租是租客租住房屋时

支付给房东的费用， 根据您与房东的 《房屋

租赁合同》 约定， 房屋到期您表示不续租的

情况下， 您与房东之间的租赁关系即解除。

租期届满后打扫房间属于 《房屋租赁合同》

的后合同义务， 中介公司要求您另行支付房

的行为不合理。

异性朋友多次发红包
要求退还是否合理

我有一个异性朋友， 一直追求我， 经常

发给我特殊意义的红包， 我不收还硬要我收，

我从来没有主动索取过， 也没有承诺过什么，

没有任何过界行为。 对方一直认为我和他是

恋爱关系， 我如今正式表示没有这层关系。

他要求返还之前送出的礼物红包 2 万余元，

请问我应该退还吗？ 罗女士

【解答】

罗女士， 您好！ 追求者发来的红包应不

应该收最好还是斟酌一下。 如果对方追求您，

而您却根本不打算与他建立恋爱关系， 最好

就不要收取红包，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

麻烦。 如果您从未与对方建立过恋爱关系，

对方仅因您收取红包的行为误以为你们之间

建立了恋爱关系， 继而陆续发红包， 我个人

认为， 对方的行为属于重大误解，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学生将老师打成重伤

学校如何处理肇事者

【律师说法】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师分析认

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规

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

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

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 抢

劫、 贩卖毒品、 放火、 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

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

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狱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 “对未成年犯执

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 未成年犯的劳动,

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

能为主。 监狱应当配合国家、 社会、 学校等教

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

件。”

马斯祺律师表示， 根据赵先生的叙述， 如

果该受伤的老师经验伤后构成重伤， 且该学生

年满 14 周岁， 则该学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

罪， 是需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在未成年犯管

教所执行刑罚期间， 监狱会结合未成年人的实

际情况为其提供义务教育的条件， 满足未成年

人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 如该学生尚未满 14 周

岁， 且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核准追诉的， 则不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

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和管教。 而义务教育是宪

法赋予未成年人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

剥夺未成年人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马斯祺律师认为， 学校教育更需要家庭教

育的密切配合， 而家庭教育要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

育相结合才能保证良好的教育效果。

【事由】

赵先生是某初级中学的教师， 他告诉记

者， 近期在学校里发生了一起恶劣事件。 事

情的起因是一位老师在课堂上严厉批评了一

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 由于这个学生平时多

次违反纪律， 屡教不改， 老师的言辞比较激

烈。 没想到该学生怀恨在心， 下课后趁老师

不备， 手持砖头从身后疯狂袭击老师， 造成

老师多处骨折和脑震荡。 目前， 受伤老师依

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情发生后， 不但吓坏了当时在现场的

其他同学， 更让老师们非常激愤， 纷纷表示，

“如果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还谈什么为人师

表、 教书育人。” 学校已经报警， 但具体的处

罚结果尚未出台。 赵先生表示， 事发后没有

任何老师愿意再上这个学生的课， 不知道学

校能否开除该生， 不再让其接受义务教育。

□记者 金勇

赵先生所在的学校里有个学生性格比较暴

戾， 在与老师发生口头争执后， 竟用砖头将老
师打成重伤。 此事发生后， 在该校影响非常恶

劣， 老师们纷纷要求对该生进行严惩。 但是否
开除该学生并取消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却

引起了争议。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

该受伤的老师经验伤后构成重伤， 且该学生年
满 14 周岁， 则该学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是需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在未成年犯管教所
执行刑罚期间， 监狱会结合未成年人的实际情

况为其提供义务教育的条件， 满足未成年人接

受义务教育的需求。 如该学生尚未满 14 周岁，

且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核准追诉的， 则不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 但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对未
成年人加强教育和管教。 而义务教育是宪法赋

予未成年人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剥夺
未成年人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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